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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田制与贡、助、彻


王希岩
（华东师范大学 商学院，上海，２００２４１）

　　摘要：　井田制是夏商周时期将土地划为方块田并定期进行分配的田制形式。它由天子、诸侯、卿大夫、士、村
社成员多层次复合所有。在赋役制度上，夏行贡法，商贡助兼用，周行贡、助、彻。无论井田制还是贡、助、彻，都不

是静止不变的，不但各自有制度变迁，相互之间还有制度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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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中国古代赋役制度的变迁，必须从理
解同时期田制的变迁入手。在中国制度史上，

土地制度与赋役制度相互啮合、相互推动，二者

组合在一起形成齿轮传动机制，驱动社会机器

持续运转。作为最早的田制形式与赋役形式，

井田制与贡、助、彻的制度演化过程为我们提供

了一个考察制度变迁与制度适应的制度样本。

一、夏商周三代的井田制

井田制去今年代久远，孟子对井田制的追

述有很多令人费解乃至被认为自相矛盾之处，

受疑古思潮影响，胡适、万国鼎、齐思和、胡寄窗

等人认为井田制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存在，不过

是孟子的向壁虚构而已。但更多的证据支持井

田制存在的观点，考古发现也提供了佐证。

徐中舒（１９５５）认为，中国古代存在西方以
仰韶文化区为中心和东方以龙山文化区为中心

的两个高地农业区，井田制是在晚新石器时代，

从高地农业基础上，在肥沃低地冲积平原上逐

渐发展起来的以家庭公社或农村公社为基础的

田制形式。金景芳（１９６５）认为，井田制产生于
原始社会末期，亦即产生于开始从氏族共同耕

地改为分配于各个家庭并实行定期重行分配的

时期。杨宽（１９６５）认为，“我国春秋时代以前
确实存在整齐划分田地而有一定亩积的井田制

度，并且确实存在平均分配‘百亩’份地的制

度。在井田制度中，既有集体耕作的‘公亩’，

又有平均分配给各户的‘私田’（份地），‘私

田’又有按一定年龄的还受制度，这无疑是古

代村社的土地制度。”鉴于甲骨文中分别有划

成四方块、六方块、八方块、九方块、十二方块的

“田”字的象形，赵俪生（１９８０）认为，远在殷商
之前，整齐的田块制度已经存在，井田制是公社

的土地所有制，不过在阶级出现以后，这公社已

不再是它的原生形态（原始公社）而是它的次

生形态（农村公社）。赵俪生（１９８２）进一步指
出，井田制是不完整的公社所有制和不完整的

“王”有和贵族所有制的混合体。

《孟子·滕文公上》记载，滕文公使毕战问

“井地”，孟子对曰：“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

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

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

夫滕，壤地褊小，将为君子焉，将为野人焉。无

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请野九一

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卿以下，必有圭田，圭

田五十亩；馀夫二十五亩。死徙无出乡，乡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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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

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

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

以别野人也。”孟子的此段文字，既有对夏商周

三代井田制的追述，又有对理想田制的设计，根

据孟子的描述，井田制是以“井字形”方块田为

单位的农业生产组织模式，中间为公田，周围是

私田，八家共井，“国”与“野”适用不同的田制，

井田制适用于“野”，由庶人（孟子称之为“野

人”者）耕种。

古时有公田，殆无疑义，《诗经·小雅·大

田》中有记载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古时

之公田有专属名词，称之为“籍田”，籍者，借

也，借民力之意。据陈梦家（２００４）考证为西周

共王时代的金文《 簋》记载，“王曰：‘ ，令女

（汝）乍（作）司土（徒），官司謖（藉、籍）田’”，

可见西周时不仅有籍田，而且有管理籍田的官

职———司徒，位列三公，这足以表明周王对于籍

田的重视。天子和诸侯都有籍田，但亩数和方

位有差异，天子籍田千亩，在南郊，诸侯籍田百

亩，在东郊。

在对公田的管理上，商周有完善的模式，由

于周朝留下的历史记录相对较多，显得也更为

成熟，概而言之，如下三点值得格外关注：（１）
“王”会亲自下令督促众人耕田。殷代卜辞记

载，“王大令众人曰： 田”；“令众人口入 方

田”；“王令多尹 田于西”；“王令多羌 田”

（见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众人为村社

的成员，多尹和多羌为战争中俘获的奴隶，

田、 田则是治田的不同方式。西周康王时的

《令鼎铭》记载，“王大籍农于躚田”，表明康王

会亲自下到籍田督促众人劳动。（２）每至春耕
之时，天子会率职官与诸侯在公田上举行“籍

礼”，通过肃穆庄严的仪式强化籍田在意识形

态上的合法性，并以籍田之出产供奉宗庙，提高

庶人“籍田以力”的遵从程度。《礼记·月令》

称，孟春之月，“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措之

于参保介之御间，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

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诸侯九推。

反，执爵于大寝，三公、九卿、诸侯、大夫皆御，命

曰劳酒”。意即，孟春正月，春耕之前，天子要

亲载耒耜，率领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耕耘籍

田。天子推耜三下，三公推耜五下，卿、诸侯推

耜九下。回来后，天子在大寝殿举行酒会，三

公、九卿、诸侯、大夫都要参加，称之为“劳酒”。

（３）设置专门的田官，对农业生产进行管理。
西周时的田官是为籍田而设，因为庶人有自己

的份地，疏于在公田上勤力耕作，这使得委托田

官进行监督能够提高公田的生产效率。在田官

的设置上，“中央”层面有“司土（徒）”，如《

簋》之所载，负责官司籍田。司徒似乎有保介

作为副职，周成王时期的作品《诗经·周颂·

臣工》云：“嗟嗟臣工，敬尔在公。王厘尔成，来

咨来茹。嗟嗟保介，维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

新畲？于皇来牟，将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

年。命我众人：?乃钱
!

，奄观
"

艾。”周王训

示，喂，喂，保介，正是暮春时节，还有没有什么

事情要筹划啊？考虑好如何整治新田和畲田了

吗？朱熹集传认为，“保介，见《月令》、《吕览》，

其说不同，然皆为籍田而言，盖农官之副也。”

田官在“地方”层面则有田和遂人，分别负责

劝农与土地分配。《诗经·豳风·七月》云：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发，二之日栗

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三之日于耜，四之日

举趾。同我妇子，
#

彼南亩，田至喜！”一家

老小出而在田，勤力耕作，连中午吃饭都在田间

地头，难怪田来了会心生欢喜。遂人见于

《周礼》，其《地官司徒》部分之“遂人”一节中

说：“（遂人）以岁时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

赵俪生（１９８０）认为遂人是西周时兼管沟洫的
公社职员，掌握土地的分配和轮换。西周时律

法已立，戒备森严，《礼记·月令》称，周王“命

有司，修法制，缮囹圄，具桎梏，禁止奸，惧罪

邪”，“戮有罪，严断刑”，“乃劝种麦，毋或失时，

其有失时，行罪无疑。”人民延误农时，将遭刑

戮或牢狱之灾。

有公田，必有私田，但私田的存在并不意味

着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礼记·王制》云：“古

者，田里不鬻”是也。私田只是社员的“份地”

或“口食田”，社员只有使用权，而且要接受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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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定期重新分配。何休注《公羊传》称，“三

年一换土易居，财均力平”，班固《汉书·食货

志》则称，“民年二十受田，六十归田”，差异甚

大，但之于一家或一夫受田百亩，则二者相同。

同样的土地，分配方式不同，或者是处于不

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所致，或者是由于在同一历

史时期存在多种田制所致。徐中舒（１９５５）认
为，西周有三种田制，大司徒所掌的不易、一易、

再易的位于六乡的爰田，遂人所掌的“三年一

换土易居”的位于六遂的爰田，小司徒所掌的

年年耕种的位于采邑的井田。金景芳（１９６５）
认为，古时“国”、“野”分立，君子居于国，野人

居于野，国中的土地实行“沟洫法”，野中的土

地实行“井田法”。杨善群（１９８３）对“井田”的
概念进行了扩展，鉴于《说文·井部》在释“勤”

（刑）时引《易》曰：“井者，法也”，而且金文中

“井”字和“刑”字相通，“刑”都写作“井”，可知

“井”有法律规则、整齐划一的意思，就此意义

而言，他认为凡是整齐地划成等量小块分给各

家耕种的土地，都可以称作“井田”。

若如此，令历史学者聚讼不已的八家共井

还是九夫为井，就显得不甚重要了。两者可能

代表田制不同的发展阶段，前者为有籍田的阶

段，后者为取消籍田的阶段；也可能代表不同的

田制，前者以八家为单位，后者以九家为单位，

如果凡方块田均称为井田，则不但八家可以共

井，九夫可以为井，十夫为井也同样能够成立。

“三年一换土易居”与“二十受田，六十归田”同

时并存，也能够为我们所理解了，两者的适用对

象不同，前者适用于需要休耕的爰田，后者适用

于无须休耕的井田。

土地定期重新分配，不得买卖，成员仅有使

用权，在耕作自己的份地之外，还要耕种籍田，

由井田所代表的这样一种土地所有制形式应属

土地公有制，但要注意的是，这种土地公有制不

是单纯的氏族公社所有制、家庭公社所有制或

农村公社所有制，而是一种上至天子，下至井、

邑的多层次混合所有制形式。“溥天之下，莫

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名义上商周时

期的土地归“王”（天子）所有，就此意义而言应

属于“王有制”。但王或天子的所有权是一种

虚的所有权，真正属于王所有的只有籍田千亩，

称之为“帝（王）籍”，由载师及里宰负责耕种，

王会经常下田巡视，在孟春时节还要在其上举

行籍礼。其他公田，则散布于各个井田之中，地

有远迩，必须通过田、遂人等地方官员进行管

理，其收益也会较多地用于维持官僚系统的运

转，王有的色彩减褪不少。至于私田，王有只是

形式上的而已。虽说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但以

天下之大，实非天子一人所能管理。西周王位

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其他庶子作为小宗被分封

为各地诸侯，诸侯在各自的封国内同样传位给

嫡长子，其他庶子作为小宗被分封为各地卿大

夫，卿大夫在各自的封地内如法炮制，由嫡长子

继承爵位，其他庶子作为小宗被分封为各地的

士。西周实行分封制，不单单是为了照顾家族

关系，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进行分析，这也是

实现制度均衡的必然选择。西周幅员辽阔，当

时的通讯与交通技术又不发达，以血缘为纽带

的分封制无疑是当时克服信息不对称的最理想

的制度安排①。西周时的土地在天子、诸侯、卿

大夫、士之间层层分封，形成土地的多层所有制

形式。但土地最低层次的所有权或说最终所有

权还是落在称之为“井”或“邑”的村社上。“九

夫为井，四井为邑”，以井田为基础的采邑实行

绝对的平均主义，通过换土易居以及还受制度，

以同美恶，使“肥饶不得独乐，硗确不得独苦”

（何休注《公羊传》），实现财均力平。因此，井

田制是一种多层次复合所有制形式，如赵俪生

（１９８２）所说，井田制是不完整的公社所有制和
不完整的“王”有和贵族所有制的混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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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但血缘关系会逐代递减，中国向有“五服”之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血缘纽带逐渐不再发挥作用，诸侯日益坐大，开始挑战中

央，经春秋战国，诸侯纷争，最后形成郡县制下的大一统。这表明制度均衡的内生因素会发生变化，并有可能成为制度不均衡的诱

因（或说制度均衡的破坏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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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夏行贡纳

夏商周三代已出现赋役制度的雏形。据

《孟子·滕文公上》记载：“夏后氏五十而贡，殷

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彻

者，彻也；助者，藉也。龙子曰：‘治地莫善于

助，莫不善于贡。贡者，籌数岁之中以为常。’

……《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为有

公田。由是观之，虽周亦助也。”根据孟子的介

绍，夏行贡法，从农民几年收获的总产量中，求

得每年收获的平均单位产量，以此规定并收取

定额实物地租。商行助法，为力役地租，周行彻

法，孟子说“惟助为有公田”，按道理应为实物

地租，但孟子接下来又说，“虽周亦助也”，同一

段话前后分歧，令后世学者聚讼不已，争议不

决。孟子说贡、助、彻“其实皆什一也”，由于孟

子言及的井田制下的助是八家共井，前后也有

不一致之处。

《说文解字》释：“贡，献功也。”“贡”是中

国最早的赋税形式，其前身为氏族社会部落成

员及其他部落向部落首领的献功或献礼，以供

头领生活所需及氏族祭祀之用。《国语·鲁语

下》记载，“社而赋事，蒸而献功，男女效绩，愆

则有辟，古之制也。”韦昭注称，“社，春分祭社

也，事农桑之属也。冬祭曰蒸，蒸而献五谷、布

帛之属也。”反映出周朝时的鲁国仍保留有为

祭祀而献功的传统。在夏之前的氏族社会，贡

为成员或藩属向氏族首领献功以示臣服效忠之

意，夏王朝建立后，则转化为由国家强制规定的

贡纳。

禹是这一转变过程中的关键人物。《史记

·五帝本纪》称，“……唯禹之功为大，批九山，

通九泽，决山河，定九州，各以其职来贡，不失厥

宜。”禹因治水有功，使万邦宾服，“自虞、夏时，

贡赋备矣。”（《史记·夏本纪》）孔安国在为

《尚书·禹贡》作的序中称，“禹别九州，随山

浚川，任土作贡。”《禹贡》记载各地贡纳尤

详①，随禹迹之所至，供奉各地之物产，品类繁

多，不胜枚举。藩属的部落方国要向夏王朝贡

纳方物，《左传》宣公三年之记载可为佐证：“昔

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枚，铸鼎象

物。”除了“任土作贡”，夏代还采行孟子所谓的

“五十而贡”。禹在治水的过程中对九州的土

地进行了全面普查，根据土壤的肥瘠程度，将耕

地分为上、中、下三品，《通典·食货志·赋税

上》称，“禹别九州，量远近，制五服，任土作贡，

分田定税，什一而税，”即《尚书·禹贡》所言：

“咸则三壤，成赋中邦，”根据土地的品类，征收

定额实物地租。为方便起见，夏朝还视各地离

王城之远近采取不同的贡纳方式，《尚书·禹

贡》记载：“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
$

，二百里纳

?，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即

离王城百里以内纳全禾，一百里至二百里纳禾

穗，二百里至三百里纳带稃的秸秆，三百里至四

百里纳粟，四百里至五百里纳精米。

夏朝形成了完整的贡赋体系，对中邦，五十

而贡，对方国，任土作贡。为征收贡纳，禹经常

召集诸侯开财政会议，《左传》哀公七年载：“禹

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史记·夏本

纪》记载：“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

焉，命曰会稽。会稽者，会计也”，可见禹临死

前还在为国家财政操劳。禹是中国对土地课税

的开创者，后人顾炎武在《日知录》中称：“古来

田赋之制，实始于禹，水土既平，咸则三壤，后之

王者，不过因其成迹而已矣。”

三、商行贡、助

国家财政的建立标志着夏已经从氏族社会

阶段过渡为早期的国家，夏禹会诸侯于会稽之

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国语·鲁语

下》）。夏时的贡纳是通过对禹个人权威的宾

服实现的，国家强制的色彩尚不明显。商通过

武力征服建立国家，与夏相比，对土地与劳动者

的控制均有所加强，同时武力征伐的结果使得

５３１

①包括漆、粆、铅、松、?、竎、栝、鯢、砺、砥、瑶、琨、丝、?、%、纩、盐、锡、铁、趚、镂、纈、磬、羽、毛、齿、革、熊、罴、狐、狸、织贝、桔

柚、孤桐、怪石、頒珠、大龟、夏翟、五色土、金三品（金、银、铜）诸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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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王及其分封的诸侯能够拥有自己的籍田，这

使得商行体现为“力役之征”的助法成为可能。

殷代卜辞中多有“王”令众人 田、 田、 田的

记载，反映的应该是这一史实。同时卜辞中常

见划为四方块、六方块、八方块、九方块、十二方

块的各种“田”字的象形，可见商代井田必然极

其普遍①，这种规划齐整的田制大量出现，是国

家控制力强化的反映。

从商代开始，实行班爵制度。《尚书·酒

诰》载：“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

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

（君）”，表明在殷商之时，针对王畿的外服地区

已采行分封授爵，而侯、伯、子、男等爵位也都见

于卜辞之中。商沿袭了夏的任土作贡，并将其

制度化，无论内服与外服，均须向商定期朝贡，

连远在西方的氐人和羌人都不敢不来进贡和朝

拜，《诗·商颂·殷武》称：“昔有成汤，自彼氏

（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

常。”《帝王世纪第四·殷商》则记载，“及夏桀

无道，……诸侯咸叛桀归汤，同日职贡者五百

国”，五百国同日职贡，表明商已代夏成为天下

之共主②。

四、周行贡、助、彻

周代实行封土授民，在政治上，“王臣公，

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以待百事”

（《左传》昭公七年），在经济上，“公食贡，大夫

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国语·晋语》），这

种层层分封的宗法等级关系，在赋税上是通过

自下而上的层层贡纳得以体现的。《国语·周

语》载祭公谋父言曰：“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

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

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

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制

也。”根据“服”区的远近，周王朝规定出轻重不

等的贡纳义务，形成严密的制度。《周礼·天

官·大宰》详列贡品种类：“以九贡致邦国之

用；一曰祀贡，二曰嫔贡，三曰器贡，四曰币贡，

五曰材贡，六曰货贡，七曰服贡，八曰籠贡，九曰

物贡。”对于懈怠纳贡的藩属方国，周王朝会进

行武力讨伐，《兮甲盘》载：“王令甲，政司成周

四方积，至于南淮夷。淮夷旧我帛?人，毋敢不

出其帛、其积、其进人、其贮；毋敢不即次、即市。

敢不用命即刑扑伐。”《国语·周语》记孔子言

曰：“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八蛮，使各以其

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于是肃慎氏贡眓矢、石

弩。”地处东北的肃慎国也来进贡，可见周之威

仪。

商朝的“助”也在周代得到了继承。《诗经

·周颂·噫嘻》诗曰：“噫嘻成王，既昭假尔。

率时农夫，播厥百谷。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亦

服尔耕，十千维耦。”据《礼记·月令》记载，西

周时期每年在孟春之月举行籍田礼，周王要象

征性地推耜三下，启动春耕。《噫嘻》这首诗则

反映了周成王时籍田的规模之大：“终三十

里”，以及助耕的声势之大：“十千维耦”。籍田

的丰收景象在《诗经》中也有多处体现，如《小

雅·甫田》：“倬彼甫田，岁取十千。……曾孙

之稼，如茨如梁。曾孙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

斯仓，乃求万斯箱。”《周颂·载芟》：“千耦其

耘，徂隰徂畛。……载获济济，有实其积，万亿

及秭。”《周颂·良耜》：“获之籐籐，积之栗栗。

其崇如墉，其比如栉。以开百室，百室盈止。”

周王（曾孙）有大规模的籍田，诸侯分封的籍田

其数量想必也十分可观，其需要提供助耕的劳

６３１

①

②

孔子称，“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远迩；赋里以入，而量其有无；任力以夫，而议其老幼”（《国语·鲁语》），因孔子为殷

商后裔，此处之先王应指商王，可见商时已有公田。朱熹称，“考之周礼，行助法处有公田，而行贡法处无公田”（《朱文公集》卷５８
《答张仁叔》），再参之以孟子“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可见未必商朝才出现规划齐整的井田制度，但很

有可能商朝才普遍出现王有及诸侯所有的籍田，而夏朝的土地应以集体所有的公有制为主体，因此夏的财政收入比较多地依赖于

国民及其他方国的献贡，这可能也是禹之所以要杀不积极献贡的防风氏的原因之所在。

三代诸侯对王室的贡纳，分职贡与朝贡两种。职贡以所封诸侯国内的主要生产物为贡纳品，每年均须缴纳，是具有完全强

制意义的征收。朝贡是以所封诸侯国内的珍奇物品为贡纳品，不一定每年都须缴纳，时间随所在国距王城的远近而异。贡物数量

取决于爵位的高低，一般是爵位高者地广而贡多；反之则贡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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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必然不是共井的八家所能满足，由此可以

推断，出于平均授田的考虑，周时应该也实行规

划齐整的井田制，但在公田与私田的分配上，必

然不限于孟子理想中八家共井，其中为公田的

模式，而必然存在如焦循、崔述等学者所说“公

田在私田外”的情形。

周时有贡、有助，但孟子偏偏强调周人百亩

而彻，在解释“彻”的时候又说“彻者，彻也”，同

语反复，令后之学者莫衷一是。

金景芳（１９６５）认为《孟子》原文绝不会只
作简单的重复，而必然是上下两个彻字在音义

上有不同，上一彻字是指周的彻法，下一彻字

则可能指的是车辙的辙，因此他认为孟子的说

法应解释为贡、助双轨并用，于国中用贡，于野

中用助，孟子所说“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

赋”实际就是周的彻法①。

但商也是贡助并用，孟子为什么不称其为

“彻”呢？可见“彻”必然有贡、助之外的其它涵

义。除了《孟子》，“彻”字屡见于《诗经》之中，

如《公刘》：“度其隰原，彻田为粮”，《鸱》：

“彻彼桑土”，《江汉》：“式辟四方，彻我疆土”，

《崧高》：“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田”，“王命召伯，

彻申伯土疆”此处的“彻”均有划分、界定之意。

那么，“彻”的字义如何由划分田土转化为

计亩课征呢？孟子称，“周人百亩而彻”，《广雅

·释诂》称，“彻，税也”。这中间是怎样的逻

辑关系呢？这不得不从“助”的难以为继讲起。

助耕制度的一大障碍是众人的服从问题，

中国１９４９年以后展开的农村公社制度实验表
明，在公田上集体耕作是效率低下的制度安排，

更何况商周时众人在公田之外，还有自己的私

田，其在公田耕作的积极性可想而知。为克服

众人耕作籍田的搭便车问题，商周有自己独特

的制度设计，譬如西周，设有上自司徒、保介，下

至田、遂人的田官，其中田的工作就是负责

监督具体的农业生产。《诗经》中有三次提到

“田至喜”，分别见于《小雅·大田》、《小雅·

甫田》和《豳风·七月》，《大田》和《甫田》：“曾

孙来止，以其妇子。
#

彼南亩，田至喜。”《甫

田》还形象地描述，田“攘其左右，尝其旨否。

禾易长亩，终善且有。曾孙不怒，农夫克敏。”

周王（曾孙）备上饭菜，携带妻子和儿女下到田

间慰问农人，田至喜，尝尝左边农人的饭菜滋

味如何，尝尝右边农人的饭菜可口与否，曾孙、

田、农人，一派关系融洽，各得其所的和睦景

象。《甫田》和《大田》为周王祭神的颂歌，不免

多溢美之辞，《七月》则以农家长者的口吻，描

述了一副截然相反的劳动景象：“无衣无褐，何

以卒岁？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同我妇子，

#

彼南亩，田至喜！”已到七月了，豳地的这

位一家之长还在担心御寒的衣褐无着，他携带

妻子以及年纪尚幼的儿女给一早下田劳作的青

壮年劳力送饭，被田看到了，田至喜。

远在殷商，卜辞中便常见“丧众”、“焚廪”

乃至“邑人震”的记载，农人的反抗是长期的，

顽强的，其反抗的形式也多种多样，从逃亡、纵

火到暴动，在威胁到助耕制度的实施。

土壤肥力的递减可能也是导致逐步废除籍

田的原因之一。虽然籍田的地理位置以及土壤

肥沃程度等先天条件必然更好，韩东育（１９８８）
认为，由于籍田位置固定，且不实行休耕轮作，

导致地力衰竭而出现撂荒，从而形成如《诗经

·齐风·甫田》所描绘的那种“无田甫田，维莠

骄骄”，“无田甫田，维莠桀桀”的荒凉景象。

《国语·周语》载，“宣王即位，不籍千亩”，西周

末年，周王已对行籍田礼无甚兴趣，全面取消籍

田也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为了维持赋税不变，与“助”逐步取消同

步，“彻”逐步得到普及。到底何为“彻”？古人

其实早有论列。《毛诗正义》郑玄笺注《公刘》

诗中“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度其隰与原田之

多少，彻之使出税，以为国用，什一而税，谓之

彻”。赵歧在《孟子注》中也说：“耕百亩田者，

７３１

①周人贡助并用，前人早有论及。郑玄在《周礼·考工记·匠人》注中曰：“周制，畿内用夏之贡法，税夫无公田；……邦国用

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税夫。贡者，自治其所受田，贡其税谷；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毛奇龄《四书?言》曰：“周制彻法但通贡

助，大抵乡遂用贡法，都鄙用助法，总是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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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取十亩以为赋。……彻，犹人彻取物也。”由

此可见，所谓彻，并非贡助双轨并行，而是贡助

兼有，合贡、助二者之意以行，即取消固定的公

田，不分公田私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包干到户，在收获时，由田官“巡野观稼，以年

之上下出敛法”（《周礼·地官司徒·司稼》）。

郑玄注曰：“敛法，丰年从正，凶荒则损若干。”

可知荒年有减税措施，正常年份则行彻法，视庄

稼长势，划出每块地的１／１０作为公田，彻田为
粮，以为赋税。贡是“籌数岁之中以为常”，是

定额租，彻是百亩中“彻取十亩以为赋”，是分

成租。助是在固定的公田上劳作，彻则“通其

田而耕之，通其粟而析之”（崔述语），没有固定

的公田。与助法相比，彻法可以减去田监工

的麻烦。傅文（１９９０）认为，周代施行彻法，一
方面来自周族的传统，周人的祖先公刘曾“彻

田为粮”，另一方面与“民不肯尽力于公田”（何

休注《公羊传》）相联系，是很有见地的。

西周时的行政区划有国（乡遂）、野（都鄙）

之分，居于国的为君子，也被称为“国人”或

“民”，有贵族血统，居于野的为庶人，也被称为

“野人”或“氓”，身份低微。金景芳（１９６５）认为
野人的主要任务是从事农业生产，君子则享有

当兵的特权，由于最初的教育是服从军事需要，

为军事目的服务的，从而君子也享有受教育的

特权（后世称有教养的人为君子，其来有自）。

国与野实行不同的田制，金景芳（１９６５）认为国
中行“沟洫法”，野中行“井田法”，徐中舒

（１９５５）则认为乡遂（国）行爰田制，采邑（野）行
井田制。无论“沟洫法”还是“爰田法”，都需要

对土地进行整齐规划并进行定期分配，因此均

可被归为广义的“井田法”，国中的农地有井授

而无公田，野中的农地有井授且有公田。由于

实行不同的田制，国与野的赋税制度也不同，国

中行彻法，野中贡、助并用①，封国及藩属国则

视爵位高低及距离远近行职贡或朝贡。

商朝无工商税，《礼记·王制》所谓“市廛

而不税，关讥而不征”是也，西周时除地税之

外，开始对关市课征，出现了“关市之赋”、“山

泽之赋”、“币余之赋”（见《周礼·天官·大

宰》），有专门的“廛人”负责工商税的征收。

《周礼·地官·廛人》载：“掌敛市薡布、总布、

质布、罚布、廛布，而入于泉府”，即包括坐商

税、牙税、罚金以及“货贿诸物邸舍之税”（郑玄

为“廛布”所做的注解）。廛布是对存储货物的

屋舍征税，后人将其视为房产税的前身。

五、结论

八家共井是井田制的典型形式，但井田制

不限于八家共井。井田制是古代一种上自天

子，下至村社成员的多层次复合所有制田制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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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孟子通过毕战向滕文公建议，“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可见国中的君子须服兵役，如果军费自理，相当于君子缴

纳比例为什一的田赋。由于君子承担兵役，其税负应低于庶人，前引脚注毛奇龄称乡遂与都鄙田赋税率均为什一应不合理。如果

都鄙只行助法，在八家共井的情况下税率为１／９，虽然略高于国中的什一之税，但其差额不足以补偿君子的兵役负担，由此可见庶
人在公田助耕之外，还应有私田的贡纳，按孟子的税法亦为什一。假设如孟子所言，八家皆私百亩，同养百亩公田，并假设公田、私

田的生产效率相同，我们来计算一下庶人每家田赋的税率。每家耕作的田亩数为：１００＋１００／８＝１１２．５，公田助耕的田亩数为：１００／
８＝１２．５，私田贡纳折算成田亩数为：１００×１／１０＝１０，则每家的税率为（１２．５＋１０）／１１２．５＝０．２，即庶人的税率为什二。这一结果
对我们理解春秋之后田赋制度的演变是有帮助的。《论语·颜渊第十二》载，“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

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早哀公一百多年，鲁宣公已实施初税亩，合并贡助，履亩而税，一百年后其税率

仍定为２０％，看来是有根据的。周制于都鄙贡助兼用，岑仲勉（１９５５）最先提出。他从《孟子》尽心篇：“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
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听出言外之意，认为古代常用其二，否则孟子可不必提出意见。

又从公孙丑篇“耕者助而不税”的下面，跟着说“信能行此五者，”推论孟子以为助之外仍抽税。再验之以中古时既有租调复有庸，

可信周代为贡、助并用。先秦儒者在赋役上提倡轻徭薄赋，税率取什一，一方面孟子的“什一税”之说影响深远，后世儒者在其影响

下形成赋税上的“什一观”，认为理想的税制税率应以什一为准；另一方面在古代什一是一个完整的数字，代表完美，《公羊传·宣

公十五年》称，“古者曷为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

什一行而颂声作矣。”无论孟子还是前引注中的郑玄、毛奇龄，都将儒者理想中的税制自觉或不自觉地夹杂进对于事实的陈述中。

朱熹《孟子集注》亦称，＂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复税其私田＂，同样认为三代税制单一，行贡处不行助，行助处不行贡，儒者多
此见解，可见其对于理想之坚持，同时亦不免造成事实之混淆。当然都鄙的贡助兼用并非一成不变，很可能后期演变为助彻兼用，

再后来则干脆取消公田，不分公田、私田，通而彻之。



王希岩：井田制与贡、助、彻

式，其特点是将土地划分成棋盘状的方块田，并

进行定期分配。井田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也

有发展、演变乃至衰落的过程。夏代的井田无

公田，行贡法，商代的井田有公田，贡助兼用，西

周的井田国中无公田，行彻法，野中有公田，贡

助兼用，西周后期公田衰落，野中彻法渐居主

导。整体而言，夏、商、周三代的田赋制度，越往

后税制越复合，西周时贡、助、彻并存。但西周

晚期，国力衰落使贡赋减少，籍田衰落使助耕减

少，税制趋向于简化，以彻为主。因此，就田赋

而言，夏以贡为主体，商以助为主体，周以彻为

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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